

经 销 代 理 协 议 书

甲方：慈溪市长河镇佳义洁具厂         （以下简称甲方）合同编号：
                                                              签约地址：
                                                              签约方式：

乙方：                             （以下简称乙方）  签约时间：

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本着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宗旨，通过平等友好协商，就乙方代理经销甲方的产品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产品代理区域：乙方代理销售产品的区域为：                                    等地区
二、代理产品及时限：乙方代理甲方的产品及价格，详见（产品区域代理明细表），乙方代理时间

为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同等条件下，乙方享有优先续约权）。
三、代理产品要求：乙方代理甲方产品年销售额为        万元，首批提货额为        万元以上。三个月内提货额不得低于        万元，三个月后每月应保持提货额           万元以上，甲方有权按上述提货额考核乙方代理资格，如乙方未达到合同要求，甲方有权单方终止本协议。

四、付款方式：款到发货，即：甲方收到乙方货款后发货。

    五、甲方权利和义务：

1、在乙方未违反本协议的前提下，甲方不得将已签约的产品在同一区域内另设代理商。

2、保证提供合格的产品和包装，负责提供正常销售所需的相关资料。

3、保证按乙方所下达的要货订单及时供货，如遇客观原因有所迟延，应及时通知乙方。

4、乙方自首次收货满三个月未开发的空白市场，甲方有权自行操作。

六、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实行全国统一的供货价格，乙方享受最优惠的价格待遇。

2、甲方的新产品上市，在同等条件下，乙方享有优先经销权。
3、保证所代理的产品在区域市场的覆盖率为收到产品后一个月内达到规定百分比，二个月后翻一倍。

4、乙方必须严格按照甲方产品价格体系进行销售，不得跨区域销售，否则甲方有权视其违约。

5、乙方应自觉维护甲方企业及其产品的形象和声誉，做好区域消费者的投诉及有关部门监督检查的协调工作。协助甲方在该区域内工作的开展。

七、发货履行方式：：

1、甲方负责将货物发运到乙方所在地车站或托运部并承担费用。

2、乙方负责从所在地车站或托运部提货并承担费用。。

3、乙方提货时，应对产品进行验收，如发现产品破损、被雨淋湿或短少，应要求承运单位出具有效的书面证明，并凭证明在七日内向甲方提出调换或补足，否则，甲方不予承担责任。

4、乙方自下达订货单满半个月后未收到货物的，应向甲方书面反馈，否则视为收到货物。

八：退换货约定
1、属产品质量问题，在有效期内产品可换货，换货往返运费由甲方承担。

2、非产品质量问题，包装完好无损的整件产品，提货未超过二个月可换货，往返运费由乙方承担；提货超过二个月的产品一律不予以换货。

3、如退回产品的包装物有损应扣除破损部分的金额再予以换货。

4、由于乙方仓储运输条件不符合产品质量要求，产品质量及包装出现问题，甲方不予负责。

    九、税票的开具：
1、甲方仅向乙方所代理区域内的客户开具税票。税票开具乙方须提供合法手续和税票开具申请单，并确保开票信息准确无误后传真至甲方。如因乙方过错造成税票重开，乙方须承担邮寄费及相关费用。

2、乙方开具增值税发票或普通发票，应向甲方交纳开票金额8%的税金。 

十、甲乙双方应严格遵守本协议，如一方违约，另一方有权要求对方给予相应赔偿，如发生纠纷，协商无效，由甲方所在地法院调解并依法处理。
十一、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并另作补充协议，补充内容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十二、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 

产品区域代理明细表     
	品   名
	规  格
	单  位
	数  量
	代理价
	金  额
	备  注

	
	
	
	
	
	
	

	
	
	
	
	
	
	

	
	
	
	
	
	
	

	
	
	
	
	
	
	

	
	
	
	
	
	
	

	
	
	
	
	
	
	

	
	
	
	
	
	
	

	
	
	
	
	
	
	

	
	
	
	
	
	
	

	
	
	
	
	
	
	

	
	
	
	
	
	
	

	
	
	
	
	
	
	

	
	
	
	
	
	
	

	
	
	
	
	
	
	

	
	
	
	
	
	
	

	
	
	
	
	
	
	

	
	
	
	
	
	
	

	
	
	
	
	
	
	

	
	
	
	
	
	
	

	
	
	
	
	
	
	

	合计金额：  百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小写）：


甲方：慈溪市长河镇佳义洁具厂        乙方：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开户行：某行                        身份证号：

帐号：                              手机：

电话：0574-63409598 53407818        电话：

传真：0574-63406152                 传真：

邮编：315301                        邮编：

